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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对2008年10月以前的最新日本法律从实务的角度进行简明实用、通俗易懂的阐述，以供各行
各业中关心日本法律的广大读者参考与借鉴。
    与中国法律一样，日本法律每年都有许多修改，相关的法律实践也在不断发展，我们日本律师时常
面临业务中的变化，因此，有关日本法律的实务书籍，由熟悉最新知识和富有操作经验的人来编撰更
具指导意义。
    本事务所自1952年创设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早已跻身日本为数不多的大规模律师
事务所，而海外企业的在日法律业务也一直是本所的优势服务领域。
就中国业务而言，本所早在1998年便创办北京事务所，在中日经济交流的贡献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本所律师的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在各个领域均处于最前沿，为众多国际一流企业提供着行之有效的卓
越服务。
而本书，正凝聚了我们在各法律服务领域中积累下的先进知识与丰富经验。
    在法律运用方面，与中国相比，日本法律到目前为止积累的法院判例相对而言在实务中常常十分重
要。
但中日两国均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概念也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对于熟悉中国法律的读者而言，本书
中的许多内容想来都比较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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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德森·毛利·友常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受理企业法务、企业并购、金融法务、劳动法案件、知识产权
案件、国际租税案件等各个领域案件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
截至2008年9月该事务所拥有律师资格的人数已经超过250人，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
一。
该事务所很早以前已经在其东京本部设立了中国室专门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案件，并于1998年设立了北
京代表处，作为中国和日本经济交流和服务的窗口，参与了众多中日相关的案件。
目前，作为能够以中文向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为数不多的日本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在中日经济
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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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二、日本的国家机构　　2.立法机构　　根据日本宪法，国会是唯一的立法机
构。
国会的权限有：①提名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②制定法律；③通过预算；④批准条约等。
国会分众议院和参议院，由通过各直接选举选出的议员组成。
两院基本上享有同等的地位，但众议院在一些方面具有优先决定权。
另外，虽然宪法规定国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但一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赋予国会优先于其他
二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权限，国会对其他国家机构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挥权或监督权。
　　3.行政机构　　日本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内阁。
内阁由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组成，具有行政方面的总指挥权和总监督权。
内阁通过内阁会议行使职权。
　　关于内阁和国会的关系，按照议院内阁制，由国会提名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具有任命和
罢免各国务大臣的权限，全体内阁成员对国会承担连带责任。
内阁总理大臣有权解散众议院，但另一方面，如果众议院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或否决信任决议案的
，内阁可以在10天内解散众议院，否则内阁成员应全体辞职。
　　内阁下设11个省（部门）。
各省的组织机构及职权范围等由各自的设置法律规定，各省的负责人称为各省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
从国务大臣中选任。
　　另外，还设有不受内阁指挥和监督的独立行政委员会行使具体职权。
具体而言，根据《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反垄断法）执行相关业务的公正交易
委员会等便属于该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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